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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序号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责任事项 备注

1
县人民政

府

主要

负责人

按照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矿

山安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中分级监管的要求，对负责

日常监管的正常生产建设矿山进行包保(包联)。县人民政府

主要负责人是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应统筹推进矿

山和尾矿库包保(包联)工作，明确每处正常生产建设矿山和

尾矿库包保(包联)责任人。

2
县人民政

府

主要负责人、

分管领导

县人民政府相关领导负责对辖区内除纳入州级日常安全监

管范畴外的所有矿山(含坑探工程)和尾矿库进行安全生产

联系包保(包联),对煤矿、三等及以上尾矿库、金属非金属

地下矿山(含坑探工程)和边坡高度超 100 米的金属非金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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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天矿山应由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矿山安全生产工

作的领导包保(包联)。

3
县人民政

府
主要负责人

对辖区内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负总责，组织贯彻落实安全

生产法律法规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以

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、应急管理部、国家矿

山安全监察局、上级党委、政府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

室、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安排的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重

点工作。

4
县人民政

府
主要负责人

严厉打击盗采矿产资源违法活动和矿山严重违法违规生产

建设行为，定期组织开展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专家技术会

诊，监督落实矿山和尾矿库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和重大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。

5 县人民政 主要负责人 督促负有矿山安全监管职责部门定期开展矿山和尾矿库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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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全风险会商研判，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，

明确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并监督推动落

实。

6
县人民政

府
主要负责人

每季度至少组织召开一次专题会议,听取矿山和尾矿库安全

生产工作汇报，推动解决专业安全监管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

建设、矿业安全发展、矿山智能化建设等重大问题。

7
县人民政

府
主要负责人

督促矿山和尾矿库政府联系包保(包联)责任人落实包保(包

联)责任，定期组织对矿山和尾矿库政府联系包保(包联)责

任人履职情况实行监督考核。

8
县人民政

府
主要负责人

每半年至少抽查现场指导 1 次矿山安全生产工作(地下矿山

原则上应下井检查)。

9
县人民政

府
主要负责人

完善应急管理和协调机制，组织建立矿山和尾矿库重大安全

风险和应急救援政企联动“叫应”机制，加强应急联动，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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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布局建设。

10
县人民政

府
主要负责人

督促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值守，强化应急保障，配备

充足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和物资，及时启动本辖区矿山和

尾矿库应急救援预案，妥善处置矿山和尾矿库突发事件。

11
县人民政

府

县人民政府

包保（包联）

责任人

监督指导联系包保(包联)矿山和尾矿库企业认真学习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批示指示精神，贯彻

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决策

部署，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、应急管理部、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、上级党委、政府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及

其办公室、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安排的矿山和尾矿库安全

生产重点工作。

12
县人民政

府

县人民政府

包保（包联）

及时了解和掌握联系包保(包联)矿山和尾矿库生产、建设、

停产(建)情况，跟进重大风险管控、重大隐患整改等工作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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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 息。

13
县人民政

府

县人民政府

包保（包联）

责任人

每半年至少带队调研检查一次联系包保(包联)的矿山和尾

矿库企业安全生产工作(地下矿山应下井检查),提出工作要

求，对联系包保(包联)企业安全发展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

及时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并推动落实。

14
县人民政

府

县人民政府

包保（包联）

责任人

督促联系包保(包联)矿山和尾矿库企业依法生产经营，严格

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，落实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指令，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

理，落实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。

督促联系包保(包联)矿山和尾矿库加大安全生产投入，推进

机械化、自动化、智能化、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，切实提升

本质安全水平。

15 县人民政 县人民政府 督促、协调各相关部门、单位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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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包保（包联）

责任人

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"和“谁主管、谁

负责"的原则，加强矿山和尾矿库日常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，

指导企业消除事故隐患，严肃查处手续不全组织生产建设、

超能力组织生产、私挖滥采、超层越界等非法违法行为。

16
相关监管

部门
主要负责人

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批示

指示精神，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部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、上级党委、政府和

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、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安排的

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重点工作。

17
相关监管

部门
主要负责人

严格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，按照《乌恰县矿山安全生

产联席会议制度》有关责任分工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日

常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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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相关监管

部门
主要负责人

明确每处日常监管矿山和尾矿库安全风险等级，健全完善安

全风险会商研判机制，定期开展安全风险会商研判，落实风

险管控措施。

19
相关监管

部门
主要负责人

推动矿山、尾矿库企业构建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，压紧

压实企业安全风险自辨自控和隐患自查自改责任，动态跟踪

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治理，必要时可驻矿盯守整改。

20
相关监管

部门
主要负责人

根据政府主要领导及包保(包联)责任人的工作安排，组织开

展监管检查、安全执法，确保上级监管工作要求落到实处。

积极开展应急救援，妥善处置矿山突发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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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煤矿名称

检查时间 年 月 日
带队领导

（签字）

随行人员

（签字）

矿山企业

负责人

（签字）

检查情况

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

一
检查入井人员登记情况，并与矿灯使用数量、

人员定位系统数据对比。

二
检查井工煤矿各井口、矿石堆放场（储煤场）

等地点监控视频安设情况，确认正常使用。

三
掌握民爆物品使用量，采掘（剥）工作面月产

量、进尺（方量）及销售量。

四

检查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（含实际控制人）依

法到现场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情况；是否

按规定配齐“五职”矿长；矿领导值班值守和

下井带班情况。

五
检查矿长每月组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

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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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检查煤矿视频监控系统和安全监测系统运行

及数据上传至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情况；查

看煤矿智能化各系统常态化运行情况。

七

检查露天煤矿采场、排土场边坡监测预警系统

是否正常运行，是否做到全覆盖，边坡预警信

息是否及时进行处理。

八
检查建设煤矿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及

在岗在位情况。

其他检查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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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矿山名称

检查时间 年 月 日
带队领导

（签字）

随行人员

（签字）

矿山企业

负责人

（签字）

检查情况

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

一

检查矿山是否按规定配备负责人、专业技术人

员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；地下

矿山是否按规定配齐“五职”矿长。

二
检查地下矿山入井人员登记情况，并与人员定

位系统数据比对。

三
检查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运行及数据上传

情况。

四

检查主要负责人(含实际控制人)依法到现场

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情况；矿领导值

班值守和下井带班情况。

五
检查矿山通风、提升人员的设备、排水、运输

等井下特种设备是否按规定进行监测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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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检查动火作业审批记录，是否经矿长审批。

七
检查矿长每月组织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

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情况。

八

检查露天矿山采场、排土场边坡监测预警系统

是否正常运行，是否做到全覆盖，边坡预警信

息是否及时进行处理。

九

检查矿山对外包单位纳入统一管理情况，是否

对外包单位项目部、外包工程开展日常监督检

查和考核。

其他检查情况说明



- 14 -

附件 4

尾矿库名称

检查时间 年 月 日
带队领导

（签字）

随行人员

（签字）

矿山企业

负责人

（签字）

检查情况

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

一

检查尾矿库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备

情况，是否按规定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、专

业技术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。

二
检查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是否正常，数据

是否上传。

三
检查尾矿库坝体和周围是否存在挖掘、爆破等

作业情况。

四
检查尾矿库坝体是否存在裂缝、大范围渗透水、

沼泽化等情况。

五
检查尾矿库是否按规定开展安全性复核、排

洪构筑物质量检测和调洪演算。

六 检查尾矿库是否配备足额应急救援物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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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检查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和“头顶库”通往坝顶、

排洪系统附近的应急道路是否通畅。

八
检查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否定期开展隐患排

查治理及隐患整改工作。

其他检查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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